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８９１

证券简称：中宠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８

债券代码：

１２８０５４

债券简称：中宠转债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７

】

１３６０

号）的核准，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５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１５．４６

元，募

集资金总额

３８

，

６５０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６４５２．８３

万元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２

，

１９７．１７

万元。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和信验字（

２０１７

）第

００００９２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利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８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相关事宜的议案》，分别

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莱山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莱山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莱山支行开设的银行账户设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专户”），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

司连同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信证券”）与各开户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相关户开立及存储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 专户账号 用途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山支行

２４４２３３６８１８５２

年产

３

，

８００

吨饼干、小钙骨、洁齿

骨宠物食品项目

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山支行

２３６４３３６８１０９５

补充营运资金

３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山支行

１５３９４１０１０４００２９６９６

年产

５

，

０００

吨烘干宠物食品生产

线扩建项目

４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山支行

１６０６０２２１２９２００２５４９０７

宠物食品研发中心项目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一）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基本情况

序号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 专户账号 用途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山支行

２４４２３３６８１８５２

年产

３

，

８００

吨饼干、小钙骨、洁齿

骨宠物食品项目

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山支行

２３６４３３６８１０９５

补充营运资金

（二）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情况

２０１９

年

０５

月

２７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已实施完毕，同意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同时，结合公司自身实际经营情况，为更合理地

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节余募集

资金

３

，

１９８．７６

万元，占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

９．９３％

（含利息收入，实际金额以

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募投项

目中尚未支付的项目尾款等将按照相关合同的约定以公司自有资金支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存放于上述专户的募集资金已按照相关规定支取使用

完毕，上述专户将不再使用。 为加强银行账户统一集中管理，公司对上述专户进行注

销，注销手续目前已办理完毕。 公司与宏信证券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山支行为

专户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除本次注销的专户外， 公司已完成对开户银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

山支行的专户（账号：

１６０６０２２１２９２００２５４９０７

）与开户银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莱山支行的专户（账号：

１５３９４１０１０４００２９６９６

）的注销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

的《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５８

）与《关于注销部分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６

）。 本次销户完成后，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专户已全部注销完毕。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７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６３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

１５６０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８

日以电话、 邮件的方式送达到全体董事及相关与会人

员。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纪翌女士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

８

名，董事袁忠民先生

因病未出席会议。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含拟任）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和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易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核查通过，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易波

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

独立董事已就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９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于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辞职及聘任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６４

）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

１００％

；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７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６4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及聘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曾逸先

生的辞职报告，曾逸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副总经理职务；曾逸先生辞去副总经理职务后

仍在公司继续担任董事、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曾逸先生辞去副总经理的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及

董事会对曾逸先生在担任副总经理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曾逸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

２２

，

６２９

，

５０６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

比例

３．６５％

，曾逸先生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

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进行股份管理。

二、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易

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核查通过，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易波

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

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９

日

附件：

易波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３

年

７

月出生，会计学本科学历，中欧

ＥＭＢＡ

在读，深圳市南山区第七届人大代表。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在中国长航集团下属公

司中石化长江燃料有限公司、深圳长拓石油海运有限公司、深圳长航滚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历任会计、财务部经理、证券投资部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今在深圳众为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历任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深圳众为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易波先生与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易波先生现通过喀什众智兴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

有公司股票

１５７

，

５０４

股，占总股本

０．０３％

。 其不存在以下情形：（

１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的情形之一；（

２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３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４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５

）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６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查询，易波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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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５１

股票简称：创元科技 编号：

ｌｓ２０１９－Ａ２１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苏州创元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８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增

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ｌｓ２０１８－Ａ１６

），公司控股股东苏州创元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创元投资”）计划自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起

１２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结合市场变化情况，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择机继续增

持公司股份，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２％

，累计增持金额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创元投资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５

，

７８２

，

０５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５％

。 本次增持计划已届满并实施完毕。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创元投资关于完成增持创元科技股份的函。 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创元投资

２

、增持主体持有的股份数量、持股比例

增持日期 增持数量（股） 增持金额（万元） 增持比例（

％

） 披露情况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１

，

６６０

，

０００ ９８３．８３ ０．４１４９

ｌｓ２０１８－Ａ１６

、

ｌｓ２０１８－Ａ１７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至

１２

日

２

，

６４７

，

７５３ １

，

３４３．９３ ０．６６１８ ｌｓ２０１８－Ａ２６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至

３１

日

１

，

４７４

，

３００ ７２５．７６ ０．３６８５ －

合 计

５

，

７８２

，

０５３ ３

，

０５３．５２ １．４４５２ －

３

、增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增持前 增持后

创元投资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１３７

，

３４３

，

００１ ３４．３３ １４３

，

１２５

，

０５４ ３５．７７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创元投资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５

，

７８２

，

０５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５％

。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１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拟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２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

Ａ

股普通股股票；

３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及金额：增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份的

２％

，累计增持金额不超

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４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未设置价格区间，创元投资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

动情况，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５

、本次增持的实施方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

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６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７

、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起

１２

个月内。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已届满并实施完毕，公司控股股东创元投资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５

，

７８２

，

０５３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５％

。

上述股份增持计划以及具体实施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的披露于《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控

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ｌｓ２０１８－Ａ１６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补充

公告”（公告编号：

ｌｓ２０１８－Ａ１７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ｌｓ２０１８－Ａ２６

）以及“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ｌｓ２０１９－Ａ０３

）。

四、其他说明

１

、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２

、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

备上市条件。

３

、创元投资承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在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的

６

个月内及

其他法定期间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五、法律意见

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为本次增持出具专项核查意见，认为：增持人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

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具备实施本

次增持的合法主体资格；本次增持信息披露、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满足《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向中国证

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条件。

六、备查文件

１

、创元投资关于完成增持创元科技股份的函。

２

、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关于创元科技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１４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４６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天津东睦公司、长春新材料公司等

６

家控股子公司

◆

本次担保最高限额共计为人民币

２９

，

０００

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保证人”）与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或“债权人”）签订了

６

份《最高额保证合

同》（合同编号：宁波

２０１９

人保

００１３

、宁波

２０１９

人保

００１４

、宁波

２０１９

人保

００１５

、宁波

２０１９

人保

００１６

、宁波

２０１９

人保

００１７

、宁波

２０１９

人保

００１８

）。 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规定，公司分别为控

股子公司一一东睦（天津）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东睦公司”）、长春东睦富奥新

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新材料公司”）、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山西东睦公司”）、南京东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东睦公司”）、连云港东睦新

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东睦公司”）、广东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东

睦公司”）与中国银行（债权人）发生的一系列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自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８

日起至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止，最高债权限额共计为人民币

２９

，

０００

万元，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本次担保最高额（万元）

天津东睦公司

５

，

０００

长春新材料公司

６

，

０００

山西东睦公司

５

，

０００

南京东睦公司

３

，

０００

连云港东睦公司

５

，

０００

广东东睦公司

５

，

０００

合计

２９

，

０００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担保项下暂未发生借款事项。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１

、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９

年度为控

股子公司进行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进行综合授

信业务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为

６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

（

１

）为天津东睦公司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度（综合授信）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

（

２

）为山西东睦公司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度（综合授信）为

６

，

０００

万元；

（

３

）为连云港东睦公司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度（综合授信）为

９

，

０００

万元；

（

４

）为南京东睦公司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度（综合授信）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

（

５

）为广东东睦公司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度（综合授信）为

９

，

０００

万元；

（

６

）为长春新材料公司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度（综合授信）为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担保期限为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生效后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

的意见。

２

、由于长春新材料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所以其最高额度（综合授信）担

保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生效后， 方可由公司董事长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权限内实施担

保审批。 该事项已经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提供担保

的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生效后三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和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相关信息，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１１

、（临）

２０１９－０１４

、（临）

２０１９－０２９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控股子公司名称

注册地

点

持股比

例（

％

）

法定代

表人

注册

资本

经营范围

资产负债

率（

％

）

１

东睦（天津）粉末

冶金有限公司

天津

１００

曹阳

１５

，

２００

生产、销售用于各类汽车、摩托车、家电、电

动工具的粉末冶金制品及相关产品、并提供

相关服务。

３１．５６

２

长春东睦富奥新

材料有限公司

吉林长

春

７０

曹阳

２

，

８００

粉末冶金制品、汽车零件、家电零件及相关

新材料的生产；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

赁；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８９．２１

３

山西东睦华晟粉

末冶金有限公司

山西运

城

７５

曹阳

４

，

０００

生产、销售：粉末冶金各类零部件；粉末冶金

用模具的制造及机械加工；自营各类商品的

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

１９．１８

４

南京东睦粉末冶

金有限公司

江苏南

京

１００

曹阳

６

，

５００

生产粉末冶金产品，销售自产产品；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４３．２５

５

连云港东睦新材

料有限公司

江苏连

云港

１００

曹阳

１５

，

０００

粉末冶金汽车零件、高效家电零件及相关新

材料制品的生产；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设备租赁。

１０．４４

６

广东东睦新材料

有限公司

广东江

门

６０

曹阳

１５

，

０００

粉末冶金制品、汽车零件（不含发动机）、家

电零件及相关新材料的生产；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

机械设备租赁。

２６．３３

以上信息为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数据。

（二）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财务经营情况

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已经审计的

２０１８

年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相关信息，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９－０１４

；

其未经审计的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

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

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１

天津东睦公司

３０

，

３４４．６４ ９

，

５７７．２５ ０ ９

，

０２９．６８ ２０

，

７６７．３９ ３

，

３２３．６０ １．６５

２

长春新材料公司

２３

，

２４９．９０ ２０

，

７４０．４８ ０ ２０

，

７４０．４８ ２

，

５０９．４２ ２

，

３８３．８４ －５８．１２

３

山西东睦公司

２３

，

８１４．６８ ４

，

５６６．６０ ０ ４

，

０６６．９５ １９

，

２４８．０８ ６

，

０４９．５２ ８２２．５３

４

南京东睦公司

５

，

７７７．５９ ２

，

４９９．０２ ０ ２

，

４９９．０２ ３

，

２７８．５７ １

，

５１６．３２ －３４．１４

５

连云港东睦公司

２３

，

３０８．６８ ２

，

４３４．２６ ０ １

，

０３７．０９ ２０

，

８７４．４２ ３

，

９３９．８７ ３０４．０５

６

广东东睦公司

２１

，

５７４．６２ ５

，

６８１．０６ ０ ５

，

５９８．２５ １５

，

８９３．５５ ３

，

５９３．４２ ２３０．３２

注：上表中数据相加减绝对值或相差

０．０１

，系四舍五入造成的。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中国银行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８

日签订了

６

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天津东

睦公司、长春新材料公司、山西东睦公司、南京东睦公司、连云港东睦公司、广东东睦公司（以

上

６

家公司以下合称为 “债务人”） 与中国银行发生的一系列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主合同

本合同之主合同为： 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自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８

日起至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止签署

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业务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

本合同项下之主合同。

（二）主债权及其发生期间

除依法另行确定或约定发生期间外，在下列期间内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以及在

合同生效前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已经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本合同第一条规定

的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８

日起至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三）被担保最高债权额

１

、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２９

，

０００

万元。

２

、在本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

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

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

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四）保证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五）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本合同第二条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

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六）本合同与主合同的关系

若主合同包含《授信额度协议》

／

《授信业务总协议》 ，对其中的授信额度使用期限

／

业务合

作期限进行延展的，需征得保证人的书面同意。 未征得保证人同意或保证人拒绝的，保证人

仅对原授信额度使用期限

／

业务合作期限内发生的主债权， 在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的被担保最

高债权额内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仍为原定期间。

对《授信额度协议》

／

《授信业务总协议》其它内容或事项的变更，以及对其项下单项协议

的变更，或对单笔主合同的变更，无需征得保证人的同意，保证人仍在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的

被担保最高债权额内对变更后的主合同承担保证责任。

经债权人和保证人协商一致， 可以书面形式变更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的被担保最高债权

额。

（七）违约事件及处理

以下情况之一即构成或视为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违约：

１

、未按本合同的约定及时履行保证责任；

２

、在本合同中所做的声明不真实或违反其在本合同中所做的承诺；

３

、发生本合同第九条第

６

款所述事件，严重影响保证人财务状况和履约能力的；

４

、保证人终止营业或者发生解散、撤销或破产事件；

５

、违反本合同中关于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其他约定；

６

、保证人在与债权人或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机构之间的其他合同项下发生违约

事件。

出现前款规定的违约事件时，债权人有权视具体情形分别或同时采取下列措施：

１

、要求保证人限期纠正其违约行为；

２

、全部、部分调减、中止或终止对保证人的授信额度；

３

、全部、部分中止或终止受理保证人在其他合同项下的业务申请；对于尚未发放的贷

款、尚未办理的贸易融资，全部、部分中止或终止发放和办理；

４

、宣布保证人在其他合同项下尚未偿还的贷款

／

贸易融资款项本息和其他应付款项全部

或部分立即到期；

５

、终止、解除本合同，全部或部分终止、解除保证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其他合同；

６

、要求保证人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包括因实现债权而导致的律师费

等相关费用损失等；

７

、将保证人在债权人开立的账户内的款项扣划以清偿保证人对债权人所负全部或部分

债务。 账户中的未到期款项视为提前到期。 账户币种与债权人业务计价货币不同的，按扣收

时债权人适用的结售汇牌价汇率折算；

８

、债权人认为必要的其他措施。

（八）变更、修改与终止

本合同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形式进行变更或修改，任何变更或修改均构成本合同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本合同在其项下权利义务全部履行完毕前

不得终止。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本合同任何条款的无效均不影响其他条款

的法律效力。

（九）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

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凡因履行本合同而产生的一切争议、纠纷，双方可先通过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双方同

意采用与主合同之约定相同的争议解决方式。

在争议解决期间，若该争议不影响本合同其他条款的履行，则该其他条款应继续履行。

（十）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及股东大会审批程序

（一）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９

年度为

控股子公司进行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进行综合

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总额为

６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进行

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事项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为控股子公

司进行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事项是必要的，风险是可控的；为控股子公司进行综合授信业

务提供担保事项不存在严重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

意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进行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由于长春新材料公司及浙江东睦科达磁电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的资产负债率均超过

７０％

，所以其最高额度（综合授信）担保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生效后，方可由公司董事

长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权限内实施担保审批。 该事项已经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８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提供担保的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生效后三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８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０

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总额为

４８６．００

万元，占公司（母公司）

２０１８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０．１９％

，无逾期担保的情

况。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８

日

报备文件：

１

、最高额保证合同；

２

、公司

２０１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３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４

、天津东睦公司等

６

家控股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８

证券简称：中钢国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５３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下午在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８

号中钢国际广场

２６

层

会议室以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陆鹏程主

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０

人，代表股份

７０６

，

６８８

，

３３８

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５６．２３５３％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５

人，代表股份

６８７

，

３２７

，

３２６

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

５４．６９４６％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５

人，代表股份

１９

，

３６１

，

０１２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１．５４０７％

。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７

人，代表股份

２０

，

５６４

，

１０６

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１．６３６４％

。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２

人，代表股份

１

，

２０３

，

０９４

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

０．０９５７％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５

人，代表股份

１９

，

３６１

，

０１２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１．５４０７％

。

３．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一、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厦门国际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７０６

，

６８２

，

５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９９２％

；反对

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２０

，

５５８

，

３０６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９７１８％

；

反对

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２８２％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谭四军、冯亚星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９

证券简称：西藏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３７

号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控股股东新奥控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控股”）通过与郑

海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收购郑海持有的乐清意诚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清意诚”）

１００％

的股权，乐清意诚持有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４．９５％

。

详请参考公司《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暨增持承诺完成的公告》（

２０１９－０３６

号）。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乐清意诚的通知，经乐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乐清意诚已完成

工商登记信息变更，并取得新的《营业执照》。

一、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乐清意诚电气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３０３８２ＭＡ２９ＡＫＴ１０Ｅ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柳市镇新光工业区（海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

法定代表人：胡晓菲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２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高低压电器、电气成套设备、变压器、互感器、电器配件、

五金件、塑料件、仪器仪表（不含计量器具）、电子元器件制造、加工、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名称：新奥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管理人员：胡晓菲（执行董事）、张丽娜（经理）、邹晓俊（监事）

二、相关影响

新奥控股通过收购乐清意诚的股权，间接取得公司股份

１１

，

２３４

，

７８６

股，收购完成后，新

奥控股通过乐清意诚、西藏国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西藏纳铭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合计持有

公司的股份增加至

５９

，

９３３

，

２８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４１％

，新奥控股仍为公司控股股东，王

玉锁先生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公司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之间的关系如下：

／

特此公告。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６００

股票简称：永艺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８

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８

，

５６４

万元至

９

，

５１６

万元， 与上年

同期相比增加约

３

，

８０６

万元至

４

，

７５８

万元，同比增加约

８０％

至

１００％

。

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

６

，

５８１

万元至

７

，

５７０

万元，与上

年同期相比增加约

３

，

４６１

万元至

４

，

４５０

万元，同比增加约

１１０．９％

至

１４２．６％

。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１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８

，

５６４

万元至

９

，

５１６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约

３

，

８０６

万元至

４

，

７５８

万元，同比增加约

８０％

至

１００％

。

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

６

，

５８１

万元至

７

，

５７０

万元，与上

年同期相比增加约

３

，

４６１

万元至

４

，

４５０

万元，同比增加约

１１０．９％

至

１４２．６％

。

（三）公司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

，

７５８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３

，

１２０

万元。

（二）每股收益：

０．１８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公司通过研发创新、供应链优化整合、增效降本等措施有效提升盈利能力。

（二）本期人民币汇率较上年同期有所贬值。

（三）国家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使公司经营成本有所降低。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２０１９

年半年

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９

日


